编号（文号）：_________________



[image: image1]中 山 大 学 研 究 生 提 前 答 辩（毕 业）申 请 审 批 表
（提前答辩应提前一个学期，于每学年1月、7月向研究生院培养处申请，其他月份不受理。）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	导师
	

	院系
	
	专业名称
	
	移动电话
	

	研究生类别
	□博士生    □学历教育硕士生     □非学历教育硕士生（单证）

	培养类别
	□非在职全日制    □委托培养　　□专项计划    □其他（     ）

	医科  研究生培养类型

（医科研究生填写）
	□  科研型          □  临床型

	是否完成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学习（请附成绩单）
	□是       □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

	提前答辩
申请理由
	申请理由：
申请提前至 20     年    □上半年    □下半年答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导师意见
	发表文章是否符合
所申请学位的要求
	□是        □否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名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院系意见
	在学期间是否已缴清所有费用（含学费、住宿费等）：    □是    □否
本学期是否已经在校务系统注册：  □是    □否
按照正常学制应答辩时间：  20     年    □上半年    □下半年

院系意见： 同意提前至 20     年    □上半年    □下半年答辩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签章：    年     月   日

	研究生院意见
	同意提前至  20    年    □上半年    □下半年答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签章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（需另附）
	1、 院系研究生专委会(学术委员会) 以答辩的形式组织3～5名专家对申请人进行专门考核，附学院考核结果正式书面报告，考核专家名单、考核过程记录。
2、 除本表外，另附：中文成绩单、论文完整原稿。科研成果清单（列明论文题目、发表论文等级、署名单位、作者排序情况），发表论文杂志首页、目录页、论文首页复印件。硕士、博士生提前答辩者需分别提供本专业或相关专业两位硕士、博士导师推荐意见，由院系负责送有关专家评阅, 不得由研究生本人送审。
3、 以上材料在报学校审批之前在学院公示三天。


中山大学研究生提前答辩（毕业）专家推荐意见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	导  师
	

	院系
	
	专 业
名 称
	
	联系电话
(手机)
	

	研究生类别
	□博士生        □学历教育硕士生        □非学历教育硕士生（单证）

	培养类别
	□非在职全日制生       □ 在职全日制生

	学位论文题目
	

	推荐意见
	论文涉及工作量
	
	是否达到所申请学位论文水平
	

	
	简要说明(对硕士论文指出其在理论或技术某方面的新见解; 博士论文指出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的创造性成果, 及独立科研工作能力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提前








